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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票据管理制度 

 

为加强深圳市暖通空调行业协会票据管理，规范票据业务，明确管理

责任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财务票据包括银行票据和非银行票据。银行票据包括支票、贷记

凭证等;非银行票据包括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、各种税务发票等。   

二、财务票据的领购、保管、核销业务由专人分工负责。出纳担任银

行票据的保管业务，经财务主管指定的会计人员负责非银行票据的保管。

非银行票据领用后由领用人保管，领用的收据由出纳保管。 

三、财务票据应存放于保险箱内，有专人妥善保管。财务印章与银行

票据应由财务主管与出纳分别保管。非银行票据的保管使用两分开原则，

不得由一人兼任。 

四、办理有关票据业务必须财务主管审核，出纳人员根据审核无误的

原始凭证收取支付银行票据，收取款项时应开具收据。   

五、银行票据、收据必须顺号签发，作废时应加盖专用的作废章。作

废票据不得缺联少页，已开出的作废票据，由票据开具人员负责收回。  

六、票据开具时候应该注意单位名称(全称)、金额大小写规范、项目名

称准确，规范单据填写正楷，字迹清晰;单据在填写过程中出现错误，不得

撕毁单据，必须保持单据完整，并加盖作废章。 

七、出纳收到银行票据时，应认真审核，及时入账，对不合规票据及

时向财务主管反映，由财务主管确定解决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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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票据管理人员应建立备查登记簿。发生有关票据行为时，应及时

登记备查簿。  

九、财务人员在发现票据遗失、票据出错和票据不实等情况时，应尽

快采取相应的措施，对重大事故财务主管应向会长汇报。 

十、票据保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，应编制票据移交明细表，在财

务主管的监督下逐笔确认移交，确认无误后，由监督人和后任财务人员在

交接明细表上签名确认。 

十一、本规定适用于所有财务人员，如有违反究其相关责任。 

 

 

以上制度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试用，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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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及技术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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